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印发

《海南省整体迁入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细则》

琼科规〔2021〕5 号

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，各有关单位:

为规范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迁入奖励管理，根据《海

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(琼财教规

[2021]6 号)等规定，我厅制定了《海南省整体迁入高新技术

企业奖励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1 年 8 月 12 日

海南省整体迁入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细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迁入奖励管理，根据

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财

教规〔2021〕 6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资助资金是指省级财政安排的高新

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省科技管理部门预算用于支持高

新技术企业整体迁入奖励的资金。

第三条 省科技厅负责资助资金的管理工作。组织开展

专项资助资金申报、审核、汇总，编制资助资金资助计划;

对资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

以及后期管理等工作。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资金申请受

理、初审、向省科技厅申请、资金拨付、配合省科技厅对资

金进行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第四条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迁入奖励标准按《海南省支

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（琼府〔2020〕50

号）执行。迁入奖励资金只能申请一次。

第五条 整体迁入我省的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申请条件∶

（一）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完成整体迁移

各项手续，获得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相关证明

文件。企业在申请奖励资金时仍在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内。

（二）企业迁入后在海南省实质运营，实质运营要求参

照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

营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1 号）。

（三）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内按要求填报火炬统

计调查及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等。



（四）企业应在迁入注册后 2 年内申请此项奖励资金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

第六条 研发经费归集依据为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

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），且只计算企业自有研发经费部分

（即研发经费总额扣除当年财政对该企业研发奖励经费），

根据企业提供专项审计报告和相关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

报表核定。

第七条 固定资产投资指企业迁入注册后在海南与本企

业主营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，具体参照《国家统计局固

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（修订版）》，根据专项审计报告

核定，审计报告应明确投入的科目、时间及金额。

第八条 资助资金申请流程。省科技厅发布资金申报通

知，申请企业将相关材料报送所在市县科技管理部门，市县

科技管理部门结合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对申请企业材料进

行审核后，报省科技厅复核。省科技厅对拟支持企业的资金，

通过官方网站等媒介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

第九条 资助资金开支范围、监督管理等按《海南省高

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财教规〔2021〕

6 号）执行。

第十条 本细则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

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1 年 9 月 1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三年。


